
前言

近年來，有關我國司法不信任度始終是一

個討論焦點，相關實證研究不勝枚舉，政府

與民間調查臚列了許多原因，但是，具體改

善對策總是成效有限，因此才有2016-2017年

召開的司改國是會議，會議已經結束，政府

也花費不少經費從事軟硬體之革新，但似乎

人民對於司法的信心仍然沒有顯著提升。觀

察政府目前在司法改革上的工作，最主要是

加強程序保障，以及改善法官淘汰機制兩項

重點。當然，建立一個文明進步的法律制

度，這兩點絕對都是有效而且應該做的工

作，但當務之急應該是提高判決的公正性和

公信力，讓審判結果使當事人信服，回應社

會信賴司法的需求。作者基於多年實務經

驗，嘗試從不同之觀點，提出不同之看法，

希望提供讀者先進參考。

壹、證據裁判之根本重要性

簡略來說，審判主要在從事認定事實、適

用法律兩項工作。事實認定的程度如何，民

刑事有不同標準。民事訴訟的目的是解決紛

爭，故只要當事人對於事實不爭執即可，採

優勢證據主義；刑事訴訟則以發見真實為目

的，因此採取嚴格證明主義。什麼是發見真

實？必須要立基在整體刑事訴訟法體系上來

觀察。我國刑事訴訟法最高指導原則是無罪

推定，引申為證據裁判主義（認定被告有罪

須憑證據，以推翻無罪之推定），然後是嚴

格證明法則、檢察官舉證責任、法院澄清義

務、被告對質詰問、聽審權。所以，程序上

才有告知義務、交互詰問等等保障被告權利

的規定，意義在於透過正當程序的控制，落

實無罪推定和公平法院。理論上，發見「真

實」的情形可能被告有罪，也可能無罪，但

從歷史上來看，屈打成招容易，洗雪沈冤困

難，所以相較於前者，毋寧是發現被告本來

無罪，才是現代刑訴法存在的原因，也是正

當法律程序需要如此強調的理由。我國刑訴

法近二十年經過不斷檢討修正，學理與實務

蓬勃發展，一時成為顯學，尤其在嚴格證明

法則，包括證據排除和對質詰問權，激盪出

司法改革就從判決書撰寫開始

—以刑事審判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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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多時代標誌性、具有高度人權意識的見

解，持續推動中的司法改革工作，也是以加

強程序保障為重點。但是，審判不是以重建

事實為目的，事實只是基礎，論罪才是目

的。建立事實基礎很重要，但適用法律才是

審判的核心，也就是從法律上觀點評價單純

事實：解釋法律、涵攝構成要件的過程。適

用法律雖然以案件事實為本，但是事實又是

以每個對應的證據建構而成，證據是認定事

實乃至於適用法律的基礎，所以「證據裁

判」可謂刑事訴訟法的根本大原則。證據的

合法蒐集與調查，如前所述，是程序所要保

障的對象；證據的解釋與認定，則是法官自

由心證的領域。自由心證通常定義為：對證

據是否有證明力以及證明力的大小，法律不

預先作出規定，而由法官根據內心確信去自

由判斷證據，從而認定案件事實。由此可

知，自由心證乃是證據法則項下的概念，屬

於認定事實的一環（因此劃歸於事實審法院

的職權）。既然證據建構了案件事實乃至於

審判的基礎，作為證據判斷標準的自由心

證，其重要性不言可喻。然而，「心證」是

法官通過對證據的判斷所形成的內心信念，

如果法官自己沒有說明，他人無法得知（包

括被告及上級審法院），而如果不清楚法官

如何運用自由心證判斷證據，將無從指摘違

法部分，影響上訴權利甚鉅（或糾正下級審

判決）。刑訴法規定判決書應記載理由，除

了可以客觀檢視法官心證過程之外，也可以

檢驗法律適用有無違誤。

參考下圖（自繪），可以說明審判程序、

案件與判決書的結構關係：

以言詞辯論終結時點區隔，終結前為公開

審理階段，主要進行爭點整理與事證調查工

作，包括訊問被告、詰問證人，檢辯雙方提

出法律主張。如前所述，此階段程序目的是

儘可能完整蒐集判斷事實與法律爭點所需的

材料，當然，理論上應該在無罪推定原則與

正當法律程序的制度性控制之下進行。言詞

辯論終結後，（合議庭）進入評議階段，就

圖1：形成心證的過程（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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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修正刑事訴訟法第273條要求法院「公開其對起訴範圍判斷之心證」，係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之

精神，促進審、檢、辯三方協力特定起訴與審理範圍，換言之，「心證公開論」在刑事審判中之運

用，主要是避免突襲性裁判。即使是修正民事訴訟法第199條、199-1條亦僅規定法官「應」向當事

人闡明訴訟關係，以便釐清訴訟標的及審判範圍，其理論精神在於促進訴訟以達集中審理之目的，

因此可否逕行援引該兩項規定推斷出法官負有向當事人表明法律見解、公開心證之義務？尚有疑

義。學說亦有持保留見解，蓋理論上，心證應於言辯終結後才能適當、正確形成，於評議前之法律

見解表明，實際上對法官可能有困難。（請參見姜世明，〈法官對於法律見解之闡明－評最高法院

98年度台上字第1655號民事判決〉，《民事程序法實例研習》（二），頁48-49）

庭審獲得的事證資料進行犯罪構成要件涵攝

與量刑，引用合適的法條、尋求合適的判決

先例或者進行法律解釋、衡量案件所有相關

人的利益狀態（實現公平正義）與判決結果

的社會相當性（國民法律感情）等等，是真

正運用自由心證與法律解釋適用職權的階

段，也是一連串考驗法官良心與專業的過

程，可謂審判工作之靈魂所在。但由於評議

不公開，判決書公布後，又遵循法官不語原

則，不再對外評論個案，因此能夠捕捉法官

內心想法的地方，就只有庭審階段（公開心

證的問題）與閱讀判決理由。目前又因為公

開法律見解並非強制義務1，法官在訴訟程序

中未公開表明證據取捨或判斷結果，不能一

概認為違法。所以，僅剩一個與法官對話的

地方就是判決理由（撰寫理由是判決書法定

程式），適足彰顯判決書應敘明理由不可替

代的重要性，對於被告基本權利影響深遠。

貳、程序公正不保障實體妥當

依據刑訴法第308-310條規定的要求，判決

書應依序記載主文、事實、理由。主文是事實

的結論，產生此一結論的心證過程則記載在

理由，三者應當在邏輯上緊密而一貫，如果主

文、事實與理由不一致，代表心證或法律適用

過程產生輕重不等的瑕疵，均屬判決違法。廣

義而言，判決違法的效果分別按照程序或實

體事由，以及是否有害於判決結果，分別適用

第379條各款及第380條。但是目前社會迫切

關心的議題，在於當事人及社會大眾無法從

有限的管道（判決書）得知法官如何作出該判

決的結論：如何認定被告有罪或無罪？如何

認定被告應受輕懲或重罰？尤其大眾最關切

之被告「教化可能性」何在？如何認定？為何

如此認定？等等問題，司法應以詳實記載之

判決理由和社會對話。因此本文所著重討論

的「主文、事實與理由不一致」，主要是指第

379條14款「判決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中，

各種違反經驗、邏輯及採證法則的情形，無法

藉由治癒程序上瑕疵而解除。換言之，係存在

於評議階段，在運用自由心證取捨、判斷證據

進而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的過程中所出現的

錯誤，即使先前的審判程序毫無瑕疵（偵查

合法、法官問案態度懇切、充分辯論等等），

也不能擔保錯誤之不發生。此固然是囿於法

官之專業訓練有限、思考習慣、身心環境、歧

見、偏好、信仰等等因素，乃審判工作本質上

的困境，正如蔡墩銘教授在《審判心理學》中

所謂：「審判，本有訴訟法規可資援用，故只

須依法審判，則妥適之審判似無問題，其實不

然，審判發生舛誤、出入、歧異之情事，亦

全 國 律 師

1月號／108



註2：法官評鑑委員會官方網站常見問答Ｑ＆Ａ問答七（https://www.judicial.gov.tw/evaluation/qa.aspx）

註3：雖然在司法改革相關討論中，曾經檢討判例乃最高法院立法，缺乏民主基礎卻實質上具有法的拘束

力，似乎違反權力分立與（個案）平等原則，但本文重點在探討判決書形式邏輯如何影響判決結果

的正確與妥當性，類似於方法論，不涉及法律解釋適用的實體問題，無論何種個案事實，在審判論

述的方法上，均應作相同要求。在此範圍內，歷年判決先例所闡述的判決書寫作方式，本文認為仍

然有相當參考價值。

註4：參46年台上字第998號判例：「原判決事實欄內，並未將上訴人等如何圖利及得利多少之情形詳為

記載，而其主文諭知沒收之所得利益新臺幣一千一百十元，理由內僅列其數字，但未說明其根據，

且與事實兩相矛盾，於法顯屬不合。」

註5：參45年台上字第1571號判例：「採為判決資料之證據，必須與認定事實相適合，原判決認定上訴人

於行使林產物採取權時，僱使他人竊取森林主產物，而理由欄僅就上訴人僱工砍伐樹木及發放工資

之證據加以記載，並未說明其如何認定上訴人僱工盜伐森林所憑之證據，自屬理由不備。

不少見。其原因固甚複雜，但主要之癥結，無

非人在審判。」但至少應該承認程序合法不

能保證實體正當，實體合法、妥當性的問題

應另當別論，然而如果欠缺心證推理的敘述

過程（如前所述，若法官自己沒有說明，他人

將無從得知），對於被告而言，又如何具體指

摘原判決違法之處？另外，居於外部重要監

督地位之法官評鑑制度，目前關於個案評鑑

仍侷限於案件延宕、開庭態度等程序問題，

審判核心問題則不得評鑑。誠然，依據法評

會之宣導說明：「適用法律之見解不服，不得

據為法官個案評鑑之事由，其立法意旨在於

保障法官審判獨立」2，雖可以肯定防止當事

人可能藉由評鑑干擾法官審判之用心，然而

「審判獨立」之大原理原則，目的在確保法官

能夠排除人為不當干涉，專心致志於正確的

法律適用，不需擔憂身分或職務上的利害關

係，進而能夠作成公正的裁判，而不是保障

法官所有心證活動都絕對不受限制。所以，

當法官濫用裁量、曲解事實致生審判重大違

誤時，如果仍用「審判獨立」一以蔽之，拒絕

外界檢驗，難免產生「球員兼裁判」之嫌，無

法滿足人民對司法改革的期望，致使法官評

鑑制度未能發揮應有的功能。

參、判決書應循法定格式撰寫

判決之主文、事實與理由在邏輯上應當緊

密而一貫，是論證上的基本要求，最高法院

判例已表示相當清楚3，舉50年台上字第1220

號為例，認為：「科刑之判決書，須將認定

之犯罪事實詳記於事實欄，然後於理由內逐

一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使事實與理由兩

相一致，方為合法。倘事實欄已有敘及，而

理由內未加說明，是為理由不備。理由已加

說明，而事實欄無此記載，則理由失其依

據，均足構成撤銷之原因。」其要義是指：

判決必須逐一以理由說明所採證據與認定犯

罪事實間的關聯（即圖一所示「認定事實」

階段），如果某一事實缺乏證據支持，可能

有遺漏4（證據在卷中）、調查未盡5（證據

不在卷中）、推論錯誤（違反經驗及論理法

則）、曲解或臆測事實（花費篇幅說明不存

在的事實、濫用自由心證）等情事，均為卷

證不符。其違法態樣不止理由不備而已，因

為認定事實不憑證據，整體審判內容必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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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齟齬，本來應該在經驗與論理法則下妥當

運用自由心證，但為了自圓其說，也必然要

改寫事實、恝置某些重要證據，甚至創造新

的事實、理由、法律見解，遂發生蔡墩銘教

授所謂「審判發生舛誤、出入、歧異之情

事」。尤其重要的，如果上級審仍以心證的

自由行使（事實審法院職權）來容忍違法，

又如何期待判決能夠公正客觀合理、以昭折

服？如前所述，程序合法不當然保證實體公

正，在言詞辯論終結後，發生在法官內心的

思考判斷過程，才是影響終局判決結果的關

鍵所在，而判決結果也是人民最關心的地

方。所以，判決說理義務只有更加強，不可

更減輕，只有透過客觀檢驗判決理由，才能

確保判決的合法妥當性。

肆、結論

由於評議不公開，容易淪於黑箱作業，而

判決理由係紀錄形成心證的過程，且必須公

開，人民欲檢驗判決是否公正適當，只能從

判決書著手，而判決書如何撰寫刑事訴訟法

第308條、第309條、第310條有明文規定，

判決是否違法，刑事訴訟法第378條、第379

條也有相對應之規定，體系井然有序，但往

往容易為法官所忽略。觀察高雄律師公會每

年度舉辦的法官評鑑，一位優良的法官除了

開庭態度、調查證據等程序公正外，尤其在

撰寫判決書（無論民事或刑事判決）均能詳

細充分地說明心證理由，以釋兩造當事人及

律師的疑義，實際上，當事人委任律師時，

如果原審、原判決書是某某優評法官所承

辦、撰寫，律師第一個反應通常表示判決應

該沒有問題，甚至會勸說當事人上訴可能徒

勞無功，以免浪費時間、金錢，可見只要好

好撰寫判決書，對於司法改革而言，有立竿

見影之功效，更何況，辦好每一個案件就是

司法最好的宣傳，又何必捨近求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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